
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性別平等教學研究獎勵補助申請表 

姓名  現職系所  

職稱  學術專長  

申請年度  

申請獎勵

補助類別 

 課程補助，課程名稱: 

 研究獎勵: 

 相關教材補助: 

說明 (一) 申請者應填具「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性別平等教學研究獎勵補助申請

表」提出申請。 

(二) 申請課程補助或是教材編著補助者，應於每年 3 月 20 日或 10 月 20

日前提出申請並附課程大綱，且於各該當學期結束 1 個月內應檢附教

師教學及學生學習成果或自編教材、教課書等。 未於學期結束 1 個月

內提出申請者，日後將不再受理相關申請案。 

(三) 申請研究獎勵者，於每年 3 月 20 日前提出申請。並檢附相關研究成

果，包括期刊論文、具審查制度之會議論文專書著作等。 

(四) 獲得獎勵補助者，應檢附成果報告 1 式 3 份，分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

會、教學中心及共同教育中心備查。 

申請教師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: 


